
十 务 
鐘

& 
窗 口 有 火 光

李吳

甄周髙 家華 祖祀埠
宋雷
盛孫
鄭黃 ,惠 盛、棠
鄭岑 炳 炯修、

崙林黄小梁岑岑 和榮 寶明節裕寅成滄豪利
岑黎許駱周陳鄭 公榮 年孟福 表鳳庚莊瑞携藉

軽陳馬的鍾呂绻廖 
彬樂素相羣稔才存
周岑岑胡吳羅廖梁 澤 日百 慶利 休龍師銳 旺州

廖徐周 德家 裕英頗

李致 居鄭鄭憑林梁袁王馮 公、…恒林松盎一…了艷标贊堂0有炳昌喪概機廣嬌桂 .不、方李堪吳馬黎李梁梁廖黃 .文以其昌日永神邦進埠上美德嚴森鼐慶年安 每名曾彭莫盧梁廖陳馬 二連月金修啟宜 元京經蓉榮烈烈顯智
劉李
、樂宋 每 名李劉 二 榮阜元福利

鄭梁謝吳駱聶聶吳 福 榮 榮椿厚 志活樂滿周光芳森
戚趙遢躍陳馮文謝慮良麗松 友南茂安雙炳珍光 
林宋馬齧吳梁吳黃 珍昭本冨 榮北達 元懋槪电深跟海舉

致、李李 公 萬杰 掌 濟宇
劉黃 
來錫

報公漢大") 拜禮一 號一十月二年三十國民辞中

特嗣
酷
安
局
承
飴 
每日毎間白
偏票 

館
抽
收
館
租 
一元 
正在核准開辦 
乃

三日趙 *
樑忽向 

加抽至一元五毛 

和北合兩臟 
故 

同
变
白
鴿
凍
館
， 

•
負
拒

.*不公一 安
局
爭
囘 
a
每   

1:11 

但其權力祇可及南 

兩微之收家 
以爲 

每日增多 
一 元五毫 

代收南和北合兩 

已紛紛閉門*

M

i'4
11

已
由
昭
鶴
公
司 M
停解决 

■
廣
三
躇
局
用
之
真
相

廣三鐵路管现 n
之洋 

第三軍軍部 
糠下爲 

覚晚之役 
付总安炬

樓上爲濃軍
所 
十 

年卷宗 

什物 
及 

計損失當在五六十

圖籍 
槪行焼燉 

建
築
裝
飾
等
費 
亠

萬儿 
至
於
起
火
爵 
或疑四師所爲 

惟
昨
據
是
晚
逃
出
處
器
工
人
所
說 

蔣軍某參謀某軍需二人下樓最遲 
下

射出 
是
時
蔣
部
尙
與
韜
相
持 
槍
聲

一
鍾
爰 
蔣部始

密如串炮

行退去 
及四師到時 
单
之
火 
已

息
來 
凡南

成燎
原
之
勢

为目應者 
無不了然 
至9

故將路 

局焚燉 
或因與某方秘密案往函件 

恐被搜出 
或
因
關
於
餉
項8K

支出败 

目 
恐被
部
下
要
求
核
計
清
案 
故痛此 

以泯痕迹 
均在意料之中云

•
李仙根不能
赴香山
任 

李
仙
根
得
古
湘
芹
之
保
薦 
奉
着
香
山 

縣長 
李
答
應
當
道
簫
一
筆
軍
飽 
然後 

赴任 
於是赴港籥措 
詛
卉
宙
日 

卒無效果 
空手而囘 
當道極不灘意

山®
^

有将

形 
非軍
民統治
不可 
力
保
其
參
匮 

技
兼
第
一
獨
立
團
婚
長
馮
軼
裴 
堪
叢 

任 
現馮
已
率
隊
抵
石
岐 
入署辦事 

雖未奉明令 
然不
啻
實
任
矣 
李" 

根
，署縣長 
竟爲他人捷足先得 
次 

爲懊喪云 
乂   

AX函云 
孫文令省署委 

派
李
仙
根
署
理
香
山
縣
長 
李現任大本 

營秘書 
七日省署己牌示發表 
頃接 

省訊 
謂牌示之日 
適廖
仲愷返省

謂.

殊
欠@
驗 
香
山
爲
繁

大縣 
恐其不能勝任 
即將任命擱卜 

李氏遂不得
赴任

•
孫亞文又擬 

孫文前擬開収第四 

區條陳三次租捐 

內 
若改其計畫 

以此充作軍費 
俟

某警 
元之

次一
照房租加三収捐 

事完竣始行停止

當較
有
把
握 
至於勞工方面 
另抽 « 

工稅 
分三等 
壹3
月 6
二元 
二等 

月
収
壹.兀 
三等
月収三毫 
聞已交公 

安局議辦云

▼
0

▲
收
到
實
業
底
票
銀
名
列

方
滑
廖

吳惠澤 
鍾宜弟

吳
襯
煜 
胡茂炳 

鍾振皐 
蔡鴻盛 

吳
英
遇
莫
超 

周
石
少
文
 

岑
慶
祥 
梁敗兆 

廖勳釗 
陳享華 

鄭 
茂 
黎
宗
賀 

一•
、每名貳圓

▼
 0

德
公
司
絲
小
衫
大
减
價 

辨
中
國
上
等
絲
髮
巧
製 
装 

屢
蒙
各
客
讃
賞
價
廉
整
現 

之
絲
小
衫
减
價
由
正
月
十
五

V
0
▲
承
受
廣
吿

一政者魂髙華埠緬街門牌八百零贰號卡笠餐館生/

森
煖 

一榮參傳灼三人合做今因志圖別業愿將被生就全盤頂與励 

儒
價
承
受
定
期
本
月
九
號
午
候
在
该
餐
館
當
衆
交
易 - 
概
清
楚 

如
以
前
核
餐
館
有
中
西
各
號
數
項
未
淸
者
祈
早
到
來
報
明
取
知 

一 切
倘
若
周
期
不
到
者
是
爲
自
餌
嗣
後
與
承
受

Ai 無
締
製 

明以免
後
附
此
佈 

3
尊 

^^:一^一^一!^^^^^

雲
埠$ 社長
等預啟 

!

^

^

^

^

^

~

~

—
 

敢
者
本
客
検
現
特
加
刷
新
修
飾
房
舍
寬
敞
光
潔
所
有
床
縛
用
具 

除
舊
更
新
汽
爐
溫
煖
電
燈
輝
煌
房
內
裝
置
冷
熟
水
喚
悉
合
衞
生 

招
待
週
到
務
令
住
客
得
安
居
之
樂
仰
僑
胞
留
心
光
顧
本
主
人
優 

禮歓迎 

雲
却
片
打
街
東 
一 三九號

，▲
電話 
(
矢
麽) 
一 八九五 

M
IN

G  L
E

E  R
O

O
M

S  

Phone  Sey,  1895  

139  ender  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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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ancouver,

S
A
 

加
軒
同
敗

日

顧
者
二 

辦
埋
願

發
信
交

我
僑
胞
欲
振
興
祖
國
貨
物
而
得
廉
價
之 

美
小
衫
者
請
快
來
購
勿
失
良
機

▲
縫
起
小
衫
價
目
列
下

▲
砕
大
紡
小
衫

▲
債
大
紡
小
衫

▲
小
華*
小
衫

▲
嶺
綱
紗
小
衫 

a

0l®l東
綢
小
衫

七二

七元 
有絲辦

原八
元二
五
現
沽
七
元
四
五
有
絲
辦 

原
八
元
二
五
現
沽
七
元
四
五
有
絲
辦 

原價
七
元
七
五
現
沽
七
元 
無絲辦 

原
價
三
元
七
五
現
沽
三
元
四
有
絲
辦 

四號
半卜五
號 
以下十四

沙
勲
兩
堡
籌
.建

▼
。
▲

碉
像
事

號
至
十
六
號■ 

▲
駿
綢C

小
衫 

4
雌
花
綢
仔
小
衫 

▲
神
小
紡
小
衫

逕
敢
者
我
兩
堡
旅
英
美
二
屬
梓
里
現
曲
在
白
沙
新
聲
山
頂 

簪
山
龔
邊
巡
九
石
闡
角
百
足
尾
山
咀
山
頂
等
處
各
建■

一， 

座
幷
將
文
閣
改
建
以
爲
防
盜
計
鳩
工
应2

款
施
鉅
現
議
定
凡 

西
村
魏
邊
兩
堡
之
旅
英
美
者
每
人
額
捐
金
銀
二
十
圖
茲
已
印
就 

捐
册
分
發
各
坤
望
我
兩
堡
僑
梓
熱
心
贊
助
樂
於
捐
輸
以
成
美
學 

而
保
桑
梓
之
安
寧
誠
恐
各
埠
有
未
及
週
知
者
祈
向
下
列
住
址
領 

取
脚
或
直
將
捐
欵
寄
來
更
爲
感
激
也
此
布

192  

Pender  

St.  

E.  

Vam
uver"  

B.  C
.  

中華民國十三年 

正月 

日
， 
敗 

^
8
^
8

—
——
——
— 

啟
者
弟
自
幼
年
來
加
進̂

^

酷
愛
和 

平
亚
未
厠
身
於
黨
界
近
因
街
外
啓
誤 

認
弟
掛
名
某
黨
：
〔
工
專
明
聲
羣
 

 疑

原
五
四
七
五
現
沽 

WI七五
無
絲
辦 

原
五
四
七
五
現
沽
四 

1111 七五
無
絲
辦

沽四四七五 
有絲辦 

現沽四間五 
有絲辦

▲
伽
綢
仔
小
衫 
原價五間

▲
締
綿
條
綢
仔
形 
原價
四四 
現沽三四五 
無絲辦 

各
小
衫
不
包
軟
譽
紛
軟
領
另
計
銀
在
本
號
所
買
之
衫
如
衫 

領
不
合
隨
時
包
改
分
文
不
受
外
坤
來
往
郵
費
貴
客
自
理 

外
埠
貴
客
光
顧
從
郵
政
交
易
或
先
將 

銀
付
來
或
由(C

O。D
)

付
上
均
可 

如
欲
奮
辨
函
索
即
寄
其
無
辦
存 

者
貨
到
看
過
如
不
滿
意
可
另
轉
換 

如
係
交
囘
則
將
原
裳
還
但
有
染 

汚
或
毀
傷
損
者
槪
不
照
換
諸
君
見
諒

二
月
六
日

馮
朝
貴
謹
白

▼
。▼
合 8
 公
司
派
息
廣
吿 

一 

啟
者
本
公
司
股
息
現
定
期
新
歷
二
月
四 

號
開
派
煩
各
股
東
携
聂
到
來
本
公
司 

領
取
可
也

▼ 
▲
吉
舖
出
賃

一啟者現有舗党間出賃在哥林比亞街四零九號門牌價相甚 

宜
如
有
人
欲
賃
該
店
業
營
者
請
到
烏
列
治
街
四
二
二
號«
問便 

知 
電話 
(
詩
麼) 
贰四捌四 

： 

G
,  F

 H
artley"  

422  R
ichard  Sf"  

Phone  Sey,  2484

• 
西人劾
利
氏
議
啟

羅
與
國

LEE

 

D
U

C
K

 

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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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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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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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
埠
李
德
謹
啟

▼0
▲
洪
門
實
業
収
到
豊
期
股
名
列 

■▲
茲
禅
境
趣
股
芳
名
列
左

金
忽
致
公 
II堂
叁
千
元 

黨
近
致
公
堂
豐
百
元 

黃
君
器
十
元
郎 

61 橋
十
元 
張
炳
安4-

元 
林
志
耀
十
元 

沙
南
加
寸
致
公
堂/
百
兀 
麥
槐
煖
二
十
元 
朱
箕
平r
元 

覇
叙
清 
1-元 
闘
崇
曾
十
元 
梅 
旺
十
元 

W
al 崙

致
公
堂
股
編  

=

日現 
雲
縄
致
公
堂
股
假
六
十
二
元

* 黨
近
壊

端
昌
塔 

ffi
iig 
周
維
作i
n
 
以上
犍名十元

黃
君
鉅
五
元 
a
鴻
橋
十
无

婁
毋
爲
棨
察
十
元

梁
禅
優 
李
崇
鉅 
曹
潤
添 
邮
忠
楫 
郎
忠
察 
徐
德
田 

體
，隆 
陳
享
零 

以
上
每
名
十
元

唐
品 
甄
英
慧
・
林
光
華 
葉
文
海 
黄
暢
晃 
李
篇
英 

以
上
每
名
五
元 

不
城
式 
致
公
堂
十
元

A
車
梨
城 

数
金
堂
件.叫 
李
學
仁 

陳
一
杰 
以
上
毎
名
十
几

容
保 
張
炳
基 
蒋
金
毓

云
啲
改
分
欲
洪
門
實
業
公
国
啓

▼
0
A
聯
益
公
司.
啟
事 

、 

啟
者
本
公
司
有(
天)(
地)(
支)(
黃)
檯 

位
四
張
出
投
準
於
舊
歷
正
月
初
六
日
在 

本
公
司
落 «
 投
充
以
價
高
者
得
凡
有
志 

營
業
者
請
移
玉
到
本
公
司
細
閱
章
程
落 

胸
投
充
免
失
時
機
是
可
；

勢
吆
埠
聯
益
公
司
預

廣
東
新
聞
 

•
石龍戰後之慘狀迭

讀
貴報關
於石保 

載 
凡屬人版 
同

5223

抬 
王育閣 

慘被軍一
深感泣 
况
難
民
等
之
身
受
者
乎 
茲將 

石龍戰後慘狀 
爲貴報言之 
查石飽 

一埠 
大
小
約K
七卜餘街 
每街商鋪 

住戶
約
三
卜
家
至
五
卜
家 
其办二千餘 

舖戶 
當5
軍人
石龍時 
例無若何不 

法情事 
及楊部
滇
軍
開
到 
大掠三日 

計
婦
女
被
奸
汚
者
千
人
以
上 
乂二干 

用
戶 
盡
地
洗
劫 
祇
東
祿
元
街
卜
餘

舖
未
刼 
而該街之生

亦欠

去貨物及西
紙萬餘
元 
因滇
軍未來 

時 
尙有港車 
可
以
逃
生
迨 ® 軍

龍 
鎭

無幸免 
全一

舖
戶 
所
有
門
扇
、均被
焚
燉
殆
盡 
今

後石龍不一 

商
刖
被
誣
』

已
成
太
平

fil:界矣 

去
槍
械 
姚雨平到

後 
勤
諭
商
民
復
業 
但尙不见商民出 

入 
拉
夫
價格 
定每日一百元 
實則 

徒
有
其
名 
若被拉後 
覓
夫
代
替 
則 

勒令
檄價百
元 
計
連H
軍隊拉夫收入 

多至數萬元 
自
二
卜
日
起 
已见有 

徒
處
M
出
巡
・
因
槍
械
已
被
繳
去
乂

不敢再一

隊爲鎭靜人心起一

有拔隊過海往石灣駐行

一 種荒凉 
實有過

景~

之四得 
失
之
博

3

貴
報
爲
人
民
喉 

日日高唱三民 

部*
聖軍人之 

石龍幸毋

之無不及 
噫
亦
慘
矣 

舌 
萬
乞
賜
登
報
端
〈 

主
義
之
所
謂
貴
人 
、知~ 

加惠吾民 
若
是
其
優) 

廣
東
幸甚 

一

•
滇軍內部傾軋一 

近來滇軍內部 
自
相g 

甲則指乙通北 
丙一 

楊如軒楊池
生撤革
後

軋 
日益加甚 

指
丁
禮 
除

楊應
祥
楊
廷
培 

則滇軍四師長

繼斃命

等王
秉
鈞
四
師
參
謀
長
吳
震
東 
滇軍第三 

軍
總
參
謀
長
兼
前
敵
指
揮
祿
國
藩 
又因 

通北
或職查
辦 
此
外
在
嫌
疑
之
列 
尙 

未
揭
豪
仍
有
多
人 
某高級軍官
亦已 

被多
人
指
摘 
恐將來亦無良好之結果 

甚
至
因
爭
収
白
鴿
票
賭
餉"
事 
亦迭

白
鴿
票
均
由
旗
軍

次互相衝突

包開 
昭福公司所開南和北合一

由
趙
成
潔
廖
行
超W
餉 
源 

南昌西盛兩撤 
由范石生 

公司

遠公司所開 

收餉 
廣益 

由寸性奇收

歸倂統壹 
已屢生暗潮 

一照番攤館抽取館租辦法

餉

1 約


